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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1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 801 号千金药业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128,388,4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67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江端预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董事李葵、袁斌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翟浩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朱溧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8,222,731 99.8708 165,760 0.129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全文及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8,223,231 99.8712 165,260 0.128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58,677 97.9343 165,760 2.0657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 举 江 端 预 先 生 为 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128,204,651 99.8568 是

4.02 选 举 蹇 顺 先 生 为 第 十
届董事会董事 128,184,650 99.8412 是

4.03 选 举 李 葵 先 生 为 第 十
届董事会董事 128,139,650 99.8061 是

4.04 选 举 钟 海 飚 先 生 为 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128,139,651 99.8061 是

4.05 选 举 袁 斌 先 生 为 第 十
届董事会董事 128,139,651 99.8061 是

4.06 选 举 谢 爱 维 先 生 为 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128,139,651 99.8061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 举 邓 超 先 生 为 第 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8,184,650 99.8412 是

5.02 选 举 邓 建 华 女 士 为 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8,185,151 99.8416 是

5.03 选 举 王 若 光 先 生 为 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8,184,651 99.8412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 举 曹 道 忠 先 生 为 第
十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事

128,184,651 99.8412 是

6.02
选 举 翟 浩 先 生 为 第 十
届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

128,132,651 99.800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
事 、 监事津贴的议
案

8,841,595 98.1597 165,760 1.8403 0 0.0000

3
关于公司拟参与设
立投资基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7,858,677 97.9343 165,760 2.0657 0 0.0000

4.01 选举江端预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8,823,515 97.9590

4.02 选举蹇顺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8,803,514 97.7369

4.03 选举李葵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8,758,514 97.2373

4.04 选举钟海飚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8,758,515 97.2373

4.05 选举袁斌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8,758,515 97.2373

4.06 选举谢爱维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8,758,515 97.2373

5.01
选举邓超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8,803,514 97.7369

5.02
选举邓建华女士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8,804,015 97.7425

5.03
选举王若光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8,803,515 97.7369

6.01
选举曹道忠先生为
第十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8,803,515 97.7369

6.02
选举翟浩先生为第
十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8,751,515 97.159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株洲市产业与金融研究所有限公司、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已在该议案表决中回
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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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人及连带责任。

二 0 二 0 年十一月一十六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参加会议监事 2 人 ,� 监事翟浩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监事朱金花女士代为
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公司职工监事朱金花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选举曹道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曹道忠先生个人简历已公告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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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人及连带责任。

二 O 二 O 年十一月一十六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
事 9 人，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江端预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江端预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蹇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朱溧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谢爱维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谢爱维先生、李伏君先生、刘建武先生、陈智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以上高管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江端预
委 员 蹇顺、李葵、钟海飚、邓超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邓建华
委 员 邓超、袁斌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若光
委 员 邓超、邓建华、江端预、蹇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邓超
委 员 王若光、邓建华、江端预、谢爱维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邓超先生、邓建华女士、王若光先生对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用均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江端预先生、蹇顺先生、谢爱维先生个人简历已公告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见附件。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朱溧：女，1977 年 4 月生，湖南大学工业管理工程本科学历。 1998 年参加工作，1998.8———

1998.12， 千金药业制剂车间生产员工 ；1999.1———2002.1， 千金医药办公室行政主管 ；
2002.1———2004.1，千金药业销售部医药代表；2004.1-2010.12，千金药业团委书记，同期历任管
理中心副经理、 综合部副经理等职；2011.1-2011.12， 千金药业营销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2012.1-2016.12， 千金药业政策事务部经理；2018.1-2018.12 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经理；
2017.1-2020.7，千金集团党委委员、综合部经理、党群工作部部长。 2020.7 至今 千金药业董事
会秘书。

李伏君：男，1963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5 年进入千金药业（原
株洲中药厂） 任车间工艺技术员，1986 年至 1992 年任生产技术科科长，1993 年至 2000 年任生
产部经理，2001 年至 2006 年任生产总监兼生产部经理，2006 年至 2011 年 2 月任生产总监兼工
程指挥部指挥长。 2011 年 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司质量授权人。

刘建武：男，1965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8 年进入千金药业
（原株洲中药厂），历任工艺员、制剂车间主任、科研所所长，1998 年任公司质量部经理，2001 年
至 2011 年 2 月任公司技术总监兼质量部经理。 2011 年 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智勇：男，汉族，1977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 1996 年 -2009 年，在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会计主管、部门经理；2009 年 -2010 年，在湖南千金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1 年 -2014 年 5 月， 在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14 年 5 月 - 至今，在株洲神农千金医药食品物流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14 年 11 月起任公
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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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
《兴业矿业：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57），持股 5%以
上的股东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龙集团”）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
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8,371,922�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同时，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6,743,84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本次减持计划总体减持公司股
份数量不超过 55,115,766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2020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收到富龙集团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函》。 截至
目前，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时间已过半。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目前，富龙集团尚未对其所持有公司股份进行减持，富龙集团仍持有公司 138,184,79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2%，其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富龙集团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
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富龙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

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函》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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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

限届满公告
股东李献来、李佩、李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0 年 4 月 21 日，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在指定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兴业矿业：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
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原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李献来、李佩、李佳计划在
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不超过 36,743,84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合
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同时在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73,487,688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且任意连
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本次减持计划总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不超过 110,231,53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4 日，本次减持计
划期限届满，现将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 持 均 价 （元/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李献来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3 日 7.57 6,670,000 0.36
2020 年 7 月 8 日 8.26 4,050,000 0.22
2020 年 7 月 9 日 8.40 2,550,000 0.14
2020 年 7 月 10 日 8.50 1,750,000 0.10
2020 年 7 月 13 日 8.60 820,000 0.05

集中竞价

2020 年 5 月 27 日 5.76 570,000 0.03
2020 年 5 月 28 日 5.83 140,000 0.01
2020 年 7 月 16 日 9.42 936,000 0.05
2020 年 7 月 20 日 8.80 4,857,400 0.26
2020 年 8 月 17 日 8.39 60,000 0.00
2020 年 8 月 18 日 8.36 43,000 0.00
2020 年 8 月 20 日 7.82 128,000 0.01
2020 年 9 月 1 日 7.94 17,393 0.00
2020 年 9 月 28 日 6.87 947,398 0.05
2020 年 10 月 12 日 7.29 60,000 0.00
2020 年 10 月 14 日 7.60 3,977,400 0.22
2020 年 10 月 15 日 7.45 322,900 0.02
2020 年 10 月 16 日 7.48 809,000 0.04
2020 年 10 月 19 日 7.56 9,500 0.00
2020 年 10 月 21 日 7.57 104,800 0.01
2020 年 10 月 23 日 7.32 549,700 0.03
2020 年 11 月 4 日 7.52 22,300 0.00
2020 年 11 月 5 日 7.52 404,224 0.02

李佩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3 日 7.57 6,000,000 0.33

李佳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17 日 8.14 5,000,000 0.27
2020 年 7 月 21 日 7.88 6,740,000 0.37

集中竞价

2020 年 5 月 27 日 5.79 400,000 0.02
2020 年 7 月 20 日 8.78 4,636,850 0.25
2020 年 7 月 30 日 9.21 317,300 0.02
2020 年 8 月 6 日 9.70 97,900 0.01

合计 52,991,065 2.88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 减持后

持股数量 （股） 占 兴 业 矿 业 总 股 本 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 兴 业 矿 业 总 股 本 比
例（%）

李献来 91,481,793 4.9794 61,682,778 3.3574
李佩 19,939,257 1.0853 13,939,257 0.7587
李佳 24,892,900 1.3549 7,700,850 0.4192
合计 136,313,950 7.4197 83,322,885 4.5353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李献来、李佩、李佳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目前，本次减
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本次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李献来、李佩、李佳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

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李献来、李佩、李佳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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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或“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收
到公司董事长吉兴业先生的通知，由于银漫矿业“2·23”事故，吉兴业先生于近日收到内蒙古自
治区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乌旗人民法院”或“本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
（[2020]内 2526 刑初 3 号），现将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本院认为：被告人吉兴业作为兴业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
主要责任，对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失管失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
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
决吉兴业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免于刑事处罚。

吉兴业先生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关于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 本次判决不影响吉兴业先生在公司的正常履职。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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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正镶白旗东胡矿区银铅锌多金属矿年采选
30万吨银铅锌多金属矿石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乾金达矿业”）正镶白旗东胡矿区银铅锌多金属矿年采选 30 万吨银铅锌多
金属矿石项目，经过近两周的调试及带水试车，经检测，各项指标均已达到设计水平，具备投产
条件，将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正式投入运营。

截至 2019 年末，乾金达矿业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量（111b+122b+333）：主矿产铅锌
矿石量 295.34 万吨，铅金属量 17.0 万吨，铅平均品位 5.76%，锌金属量 15.62 万吨，锌平均品位
5.29%；共生矿产银矿石量 198.31 万吨，银金属量 746.21 吨，银平均品位 376.29 克 / 吨；共生矿
产铜矿石量 87.35 万吨，铜金属量 5907.74 吨，铜平均品位 0.68%;伴生矿产银矿石量 95.88 万
吨，银金属量 23.91 吨，银平均品位 24.94 克 / 吨；伴生矿产铜矿石量 108.36 万吨，铜金属量
1001.58 吨，铜平均品位 0.09%。

乾金达矿业主要产品为银、铜、铅、锌，具备年采、选矿石量 30 万吨（1,000� 吨 / 日）的生产
能力，服务年限 10 年。 上述项目达产后，可年生产白银 120 吨、锌金属 1.2 万吨、铜金属 1,000
吨、铅金属 1.3 万吨，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生产能力，有利于调整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整体
竞争力，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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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6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青政大厦 7 层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费振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102,225,272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3.62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102,222,27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3.6255%；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19%。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735,31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577%。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732,31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5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19%。

9、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续督导机构代表、见证律师、独立董事候选人及新

一届职工代表监事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选举费振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84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30 股。
1.2� 选举丁志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84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30 股。
1.3� 选举赵龙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84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30 股。
1.4� 选举石晓岚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77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23 股。
1.5� 选举樊湄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77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23 股。
1.6� 选举金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77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23 股。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费振勇先生、丁志鹏先

生、赵龙虎先生、石晓岚女士、樊湄筑女士、金红梅女士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计算。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1� 选举索绪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84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30 股。
2.2� 选举郜卓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84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30 股。
2.3� 选举沈寓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75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21 股。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索绪权先生、郜卓先生、

沈寓实先生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3、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1� 选举张敬秀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84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30 股。
3.2� 选举张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2,223,174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33,220 股。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张敬秀女士、张喆先

生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张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4、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换届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2,222,7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2,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32,8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00%；反
对 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换届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2,222,7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2,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贺维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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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
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后，以口头和电话通知方

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同日在公司七层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赵龙虎先生、金
红梅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费振勇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费振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丁志鹏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产生了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聘任了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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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后，以口头和电话通知方式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同日在公司七层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张敬秀女士主持，董事会秘
书刘颖女士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选举张敬秀女士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一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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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
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董事
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和证券事务代表。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监事会主席。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换届完成后，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职工代表监事在监事会成员中的占比的未低于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现将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费振勇先生（董事长）、丁志鹏先生（副董事长）、赵龙虎先生、石晓岚女士、

樊湄筑女士、金红梅女士；
2、独立董事：索绪权先生、郜卓先生（会计专业人士）、沈寓实先生；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费振勇先生（主任委员）、丁志鹏先生、沈寓实先生；
审计委员会：郜卓先生（主任委员）、费振勇先生、索绪权先生；
提名委员会：沈寓实先生（主任委员）、费振勇先生、郜卓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索绪权先生（主任委员）、丁志鹏先生、郜卓先生。
二、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股东代表监事：张敬秀女士（监事会主席）、张喆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张涛先生。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情况
1、总经理：费振勇先生；
2、副总经理：石晓岚女士、樊湄筑女士、赵龙虎先生、刘颖女士、徐静波先生；
3、董事会秘书：刘颖女士；
4、财务负责人：徐静波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余青青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青政大厦 7 层
联系电话：010-82652688
传真：010-82652116
电子邮箱：mail@northking.net
四、备查文件
1、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
1、费振勇先生，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基

础数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2011 年获清华大学 EMBA 学位。 历任中国科学研究院空间中心
助理研究员、北京奥德映真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京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拉萨永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道投资”）监事、和道（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和道”）执行事务合伙人。 目前，费振勇先生担任中国信息技术服
务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副会长。

费振勇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 313,8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永道投资 74%股权（永道投资持有公司 82,682,7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6%），
持有公司股东天津和道 65.85%的出资额（天津和道持有公司 10,941,54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42.76%。 费振勇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丁志鹏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内
燃机专业，获硕士学位。 历任大连东方通导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香港恒裕国际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长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兼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拉萨同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道
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及无锡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庆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
圳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潍坊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京北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丁志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同道投资 100%的股权（同道投资持有公司 7,14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44%），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4.44%。丁志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赵龙虎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空间
中心空间物理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1 年获美国俄勒冈大学物理及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 历
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科优软件公司工程师、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赵龙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11,87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 持有公司股东天津和道
3.16%的出资额（天津和道持有公司股份 10,941,5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直接和间接持
有公司总股本的 0.47%。 赵龙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
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4、石晓岚女士，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电子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2013 年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商学院 EMBA 学位。 历任
航天部 704 所助理工程师、航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中联电脑（国际）有限公司高
级总经理、美国麦迪数据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销售经理、日立数据管理（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
监。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石晓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樊湄筑女士，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 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交
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获硕士学位。 历任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客户三部总经理、
销售总监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樊湄筑女士持有公司股东天津和道 4.39%的出资额（天津和道持有公司股份 10,941,5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0.30%。樊湄筑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金红梅女士，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1993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5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MBA 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历
任：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营业部财务经理，北京中
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营业部总经理、经纪业务部副总经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富管理部执行董事。 现任招商局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领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监
事、本公司董事。

金红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索绪权先生，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研究生学
历，高级经济师。 索绪权先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和中国
工商银行总行从事银行信贷管理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商信贷管理
部副总经理、授信审批部总经理。 现任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信银行国际
（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索绪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郜卓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4 年 7 月毕业于太原工业大
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89 年 7 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 年 7 月毕业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会计学博士学位，持有高级会计师职称。 历任太原汽车制造厂技术
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教师、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股改办副主任、中成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兼职教授。

郜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沈寓实先生，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理
学学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获理学硕士学位；2006 年毕业于美国加
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理学博士学位；2012 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
任 Entropic� Communications� Inc.系统设计咨询师、微软公司总部资深构架师、微软公司云计算
战略顾问兼中国区总监、世纪互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及云首席技术官等职务。 现任飞诺门阵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智能网络计算实验室主任、飞
诺知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世纪互联集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 首席专家等职务。

沈寓实先生是北京市“海聚工程”特聘专家，同时兼任中国云体系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
长，中国云安全与新兴技术安全创新联盟秘书长，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
民大学 CIO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央财经大学区块链实验室副主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 MBA 特聘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主任，国际云安全联盟（Cloud� Security�
Alliance，CSA）大中华区秘书长等职务。

沈寓实先生曾获得“2005 年度国家优秀留学生奖”、“2013 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推进奖”、
“2013 年度云产业创新推进突出贡献奖”、“工业和信息化部云帆奖”、“2014-2015 年度云计算
行业突出贡献人物奖”、“信息安全国际合作奖”、“2015 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领军人物奖”、
“2015 年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年度十大人物”、“2017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2017 中国新型
智慧城市十大领军人物”、“2017 年度区块链技术杰出领军人物”、“改革开放 40 年 - 中国海归
100 人”、“金链奖：2017-2018 年度杰出区块链先锋人物”、“2017-2018 年度推动新一代信息技
术创新发展突出贡献人物”、“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卓越贡献人
物”、“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中国信息界 2019 年度杰出贡献十大年度人物”、“世界华人楷
模”、“中华杰出商业领袖奖”等多项奖励或荣誉称号，入选世界名人录（Who's� Who）和美洲名
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拥有 9 项专利并发表了多篇著作。

沈寓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张敬秀女士，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4 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历任烟台鲁宝有色合金厂技术员，北京北软金分顾问有限公司投
融资顾问、金融服务部副主任、外联部主任，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
企划部副经理，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公
共关系部总经理及无锡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庆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京北方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潍坊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京北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合肥京北
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张敬秀女士持有公司股东天津和道 0.71%的出资额（天津和道持有公司股份 10,941,5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0.05%。张敬秀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张喆先生，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4 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 2017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质量管理与测试
专业，获硕士学位。 曾任职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监事、商务部总经理。

张喆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天津和道 0.95%的出资额（天津和道持有公司股份 10,941,54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0.06%。 张喆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张涛先生，1974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8 年毕业于北京工商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曾任职于北京金盘电子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商务主管。

张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800 股，持有公司股东天津和道 0.18%的出资额（天津和道
持有公司股份 10,941,540 股，占总公司股本的 6.81%），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0.01%。
张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刘颖女士，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
济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北京市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中国永拓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行政与法
律部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刘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东天津和道 1.05%的出资额（天津和道持有公司股份 10,941,540 股，
占总公司股本的 6.81%），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0.07%。 刘颖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徐静波先生，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1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会计学专业，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15 年毕业于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MBA），研究生学历。资深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高级会计师。历任中粮集团厦门茶叶进出
口有限公司应付账款会计、乐金电子（中国）有限公司税务主管、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高级财
务分析经理、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徐静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5、余青青女士，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3 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中级经济师职称、证券从业资格证书，通
过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 历任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余青青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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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委托贷款的形式，通
过公司指定的银行作为受托方向广东双湖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双湖”）提供 2,250 万
元财务资助，用于其偿还银行贷款解除资产抵押。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目的
为加快产能扩张和完善产业布局， 公司拟租赁广东双湖投资建设的饲料厂从事饲料生产

与经营，鉴于拟租赁资产中存在对外抵押担保的情形，为推进租赁事宜顺利进行以及通过银行
控制交易资金风险，公司拟以委托贷款的形式，通过公司指定的银行作为受托方向广东双湖提
供租赁金及保证金合计同等金额 2,250 万元财务资助，用于其偿还银行贷款解除资产抵押。 本
次委托贷款中，广东双湖以自有资产通过受托银行就委托贷款向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二、财务资助事项概述及协议主要内容
1、被资助对象：广东双湖饲料有限公司
2、资助金额：人民币 2,250 万元
3、期限：受托银行发放贷款之日起 4 年。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5、归还方式：以公司应支付的租金及被资助方应退回保证金归还资助资金。
6、担保：广东双湖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就委托贷款通过受托银行向公司提供抵

押担保，此受托抵押担保涉及相关权益归属公司所有。
7、资助资金用途：用于被资助对象偿还银行贷款解除资产抵押。
三、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被资助对象：广东双湖饲料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沙坡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林冠
5、实际控制人：林冠
6、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6 年 04 月 30 日
8、经营范围：饲料生产、加工、研究开发、销售。 饲料原材料购销；农副产品收购、销售；货

物进出口。
9、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双湖总资产 8,961.23 万元，总负债 3,412.01 万元，净资产

5,549.22 万元；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9,086.68 万元，总负债 3,165.33 万元，净资产
5,921.35 万元。

10、关联关系：广东双湖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拟对广东双湖提供财务资助外，公司不存在对广东双湖提供其他资助的事项。
四、风险防范措施
1、公司已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健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内部控制，明确了

对外财务资助的审批权限及审批程序、对外财务资助操作程序、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信息披露等
事宜。

2、公司将做好被资助对象的风险管控，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现状、股权结构、信用状况、涉诉
情况、经营情况、行业前景、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方面，持续风险评估，做好风险管
控工作。

3、 被资助对象通过受托银行以资产抵押方式向公司提供担保能保障公司资助资金的归
还。

4、以公司应支付的租金及被资助方应退回保证金归还资助资金的方式归还，能有效控制
资助资金风险。

5、一旦出现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的，公司将不再向广东双湖继续提供财务资助或者
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为广东双湖财务资助解除资产抵押，有助于顺利推进双方租赁合作事宜，不影响公司日常

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并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已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明确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审批权限、审批

程序、经办部门及其职责等事项，通过制度保障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2、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对拟租赁

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被资助对象向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租赁事宜推进与实现，有利于
实现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利益。

3、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且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将按相关的制度规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要求被资助对象向公司提供担保等，风险可
控。 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租赁事宜推进与实现，有利于实现公司在业务和市场上的快速扩张，
在产业链上的高效延伸，进一步完善业务布局，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利益，符合相关
规定。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十一月十七日


